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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生技醫藥核心設施平台管理

作業要點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1 年 9月 15日科會生字第 1110058714號函修正 

一、(訂定目的)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國內生技領域學、

研、產界研究者所需之服務，並依服務需求繼續進行技術提升及研

發，或依實際需要提供客製化服務或進行深入合作研究，以提升國內

生醫領域之研究及技術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耗材費定義) 

本要點所稱耗材費，指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專

題要點)第六點第一款第二目之「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其內容如下： 

(一)服務用耗材費：執行例行性及客製化收費性服務所需之費用。 

(二)基本維運用耗材費：維持核心設施基本維運及行政業務所需之費

用(不包括設備維護費)。 

    1.核心設施於不執行服務時所仍需之費用。但應扣除使用者負擔

部分。 

    2.核心設施之不收費服務(如諮詢等)及無收費服務(如生物資料

分析等)所需之費用。 

(三)技術研發用耗材費：為提供更符合使用者所需之服務，核心設施

進行必要性技術研發所需之費用。 

(四)合作研究用耗材費：為協助研究者深入應用相關技術，及提供更

符合使用者所需之服務，核心設施與其他研究者進行合作研究所

需之費用。 

(五)教育及推廣用耗材費：辦理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所需之費用。 

三、(各項業務經費配置及工作比例) 

    核心設施各項業務經費配置及工作比例如下： 

(一)核心設施計畫主持人應於本會專題計畫年度計畫書表之 C005

「五、耗材及雜項費用」表中合理配置前點各款所列之耗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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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年度核心設施業務之規劃」表中分配各項業務之工作比

例。 

(二)計畫主持人於計畫核給後，應按本會核給之經費調整及分配前款

業務之工作比例，並提供相關說明，其中服務項目之比例應達百

分之七十五以上。 

四、(各項補助費用結餘款之處理方式)    

    專題要點第六點之各項補助費用，於計畫結案前三個月如有未執行完

畢者，除敘明理由報經本會事先同意變更為其他用途外，應申請變更

為第二點第一款之服務用耗材費。未獲本會事先同意而自行流用相關

經費者，本會得於下一年度之核心設施維運經費中扣除。結案時如有

結餘者，應全數繳回。 

五、(服務用耗材費之使用方式) 

    服務用耗材費僅可用於購買服務用耗材，不可用於其他核心設施項目

及核心設施之使用費，亦不可流作其他用途，並須保留使用時之支出

原始憑證及明細，以便日後查核。 

六、(核心設施進行技術研發之規範) 

    核心設施從事技術研發者，其技術研發項目 (含題目及內容)，除應

於年度計畫書中說明未來對於服務之助益及未來納入服務之期程外，

並應詳細說明所從事之技術研發項目對於推動全國生技發展之重要性

及其預期效益。 

    前項技術研發項目經本會審核通過者，應提報該核心設施使用者委員

會審議是否確實對服務有助益，及將使用者委員會同意之書面文件送

本會備查後始得執行，並應於每次使用者委員會中報告執行進度及核

心設施經費使用情形。 

七、(核心設施進行合作研究之規範) 

    核心設施從事合作研究者，其合作研究項目 (含題目及內容)，應提

報該核心設施使用者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將使用者委員會同意之書面

文件送本會備查後始得執行；合作研究者應針對核心設施提供之服務

進行付費。 

八、(相關明細表之填寫及繳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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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設施服務使用者分佈明細表」(附表一)與「核心設施服務用耗

材支出明細表」(附表二)之填寫及繳交規定如下： 

(一)核心設施之計畫主持人，須每個月填寫「核心設施服務使用者分

佈明細表」；提供收費性服務者 (即收取本會服務用耗材費補助

者)，應另填寫「核心設施服務用耗材支出明細表」。 

(二)「核心設施服務使用者分佈明細表」與「核心設施服務用耗材支

出明細表」二項表格須於次月十五日前製編二份，同時繳交本會

及核心設施辦公室，以了解各核心設施之服務及耗材使用狀況。 

(三)前款繳交文件除有特殊原因敘明理由函報本會更正外，不得修

正；同一月份資料更正以一次為原則。 

九、(服務收入定義) 

    本要點所稱服務收入，指執行例行性、客製化或合作研究等收費性服

務所獲得之現金收入。 

十、(核心設施繳交服務收入之方式) 

    前點服務收入繳入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下簡稱科發基金)之繳交方式

如下： 

(一)核心設施之年度服務收入與支出(年度計畫補助款)比(以下簡稱

收入支出比)未超過收入支出比基準(附表三)者，服務收入須全

數繳入科發基金。 

(二)收入支出比超過基準者，其超過部分於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

校、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及中央研究院，除本會另有規

定應予繳回者外，得免繳回，但執行機構須依其內部行政程序，

專款專用於本會補助核心設施之人事 (限支用於核心設施人員薪

資)、耗材、儀器維修及購置等核心設施維運費用，不得移作他

用。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之補充規定) 

    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

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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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必填）-核心設施服務用耗材支出明細表 

核心設施名稱：                                  (          年         月) 

 

月份 服務代號 耗材項目 支出憑證號碼 日期 單價 數量 金額 耗材核銷之計畫編號 備註 

  

                  

                  

                  

                  

                  

                  

小計                 

 

 

計畫主持人簽名：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1. 以上表格僅可列服務用耗材清單，凡非服務用耗材，如：技術研發、合作研究、教育推廣、基本維運及設備維護等，

均不可列入。 

2. 耗材項目請填列物品名稱（例如：試劑、老鼠、試管等），表格不敷使用者，請自行增加。 

3. 若為契約或分批付款等情形，請將契約包含之耗材項目填列於耗材項目欄，於金額欄填列當次付款金額，備註欄加註

契約名稱、應付總金額及期程。若有多個耗材項目對應同一個支出憑證或金額之情形，請將對應之支出憑證或金額欄

位做適當合併。 

4. 通用性耗材不須填列服務代號。 

5. 其他說明請填於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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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必填）－核心設施服務使用者分佈明細表  

核心設施名稱：                               （ _________年________月） 

 

月份 
使用者 

分佈 

當月 

總件次 

當月 

總金額 

計畫主

持人姓

名 

日期 使用之服務代號 單件次金額 
扣款計畫編號及

該計畫主持人 

該計畫主持人之 

當月總金額 

當季同意單

序號 

  

機關內     
              

              

機關外     
              

              

中研院     
              

              

非中研

院 
    

              

              

 

計畫主持人簽名：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1. 請列出當月總件次（一張同意單視為一件次）、總金額，並填列每件次之計畫主持人姓名、日期、金額等資料。 

2. 若同一位計畫主持人在同一月份進行多次服務，請將對應之計畫主持人姓名及該主持人之當月總金額欄位做適當合併。 

3. 機關內及機關外之件次總合及金額總合，應等於中研院及非中研院之件次總合及金額總合，也應為當月份之所有件次總合及

金額總合。 

4. 表格不敷使用者，請自行增加。 

5. 請於一、四、七及十月份之附表二「當季同意單序號」欄位中填寫該筆資料對應之當季同意單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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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收入支出比基準 

年度計畫總補助經費 

(含服務用耗材費及博士級研究員經費等) 
收入支出比基準 

5000萬元以上 50% 

4000萬元以上未達 5000萬元 45% 

3000萬元以上未達 4000萬元 40% 

2000萬元以上未達 3000萬元 35% 

未達 2000萬元 30% 

 

 

 

 

 

 

 

 

 

 

 

 

 

 


